
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

选任破产管理人邀请函 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《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内各机构 

关于我院执行局移送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审查－

案，现就该案件选任破产管理人。该案系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任破产

管理人规定中的三类案件，所以直接采用摇号确定，无需申报书面方案。 

你所（公司）若有意成为本案的破产管理人，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 13:00 

前在苏州破产管理人群内我院指定的微信小程序“吴江法院选任管理人

报名”中进行报名。各所（公司）在上述微信小程序内按要求正确填报

信息、上传授权委托书，相关材料不接收邮寄或直接送至我院，并且填

报人员仅限一所（公司）一人参与。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 10:00 各所（公

司）仅限被委托人登录“腾讯会议”APP 加入指定会议准时参加摇号，指

定会议号为 53753147913，会议密码 369369。各所（公司）被委托人可

以提前十五分钟进入指定会议并注明所（公司）名和个人实名。我院准

时现场直播摇号，逾期或在截止期后临时换人，该所（公司）均视为自

行放弃参加本次摇号的资格，相关情况上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鉴定处。 

本次为 18 个案件整体遴选，原则上参加本次遴选的管理人应当整体

报名。有回避情况的，可在报名微信小程序中填写，同时授权委托书写明

回避情况及理由，并提供相应材料由我院进行审核，逾期未提供材料的

视为参与，如有不实回避的，将取消本次摇号资格，相关情况直接上报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鉴定处。 



江苏省苏州市吴江！犬人民法院 

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 

(2023）苏 0509 执 8945 号 

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列案时， 

经调查，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S 月 26 日， 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登记机关为苏

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，注册地址为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

游度假区（太湖新城）长安路 3099 号 1101 东半边，注册资本 

5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“企业管理；劳务派遣经营；以服

务外包的方式从事企业的生产流程管理和品质检查管理；企业后

勤管理；票务代理；酒店管理；物业管理；教育信息咨询”，法

定代表人为杨芝兰，登记状态为在业。 

在本院，以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且未履

行的执行案件共计 2 件，立案标的共计约为 27. 51 万元，未履行

标的共计约为 27. 51 万元。结合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可变现价值以

及涉及执行案件情况，本院认为被执行人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又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，同时有申请执行人同意对其进行破产清算，符合破 



产条件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＞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＞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定， 

决定如下： 

将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移送破产清算审查。 



20比/1/12 17:41 
	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一企业报告 

户 

沙附部门公示信思 

照面信息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9M.A1M丁8 P08 R 	企业名称：苏州展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	法定代表人：杨芝兰 

注册资本： 500.000000万人民币 	成立日期： 2016年08月26日 

营业期限自：2016年08月26日 	 营业期限至： 

登记机关：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 	核准日期：2022年07月08日 

登记状态：存全卖（在营、开业、在册） 

住所：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生态旅游度假区（太湖新城）长安路3099号1"01东半边 

经营范围：企业管理，劳务派遣经营；以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事企业的生产流程管理和品质检查管理，企业后勤管

理，票务代理，酒店管理，物业管理；教育信息咨询． 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

动） 

（以上信息仅供参考，具体内容请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为准） 

https://vJww.gsxl.goV.cfl/%7B2F6FFA37474E5BE5B4793D346592D9A964B65A0B02D02A任日7E77O7CM  5E2A9A0561日E9B4229594引56A4F1.. 2/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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